
金平县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1月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“回头看”反馈问题整改推进情况公示
序
号 问题描述 整改措施要求 目前进展情况及

存在问题 备 注

1

金平县生活垃圾
填埋场渗滤液处
理站自 2017年 9

月建成投运后也
长期闲置不运行。

1.加快金平县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漏液处理站项目环评
编制及评审进度，渗漏液处理站环评报告已于 2020 年 3 月
19 日通过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上报州级，在 2020 年 6 月
30 日前完成渗漏液处理站环评手续审批。
2.2020 年 8 月 15 日前更换渗漏液处理站膜柱、安装在线监
测设备、控制系统，完善渗滤液处理站整机运行设备，2020

年 8 月 20 日前完成调试确保渗滤液处理站和在线监控系统
正常运行。

进展情况：1.县委、县政府安排专项资金 168

万元，主要用于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
建成投运后长期闲置不运行整改；
2.《金平县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环评报
告表》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取得红河州生态环
境局的批复意见（红环审﹝2020﹞92 号）；
3.《金平县垃圾处理场土工膜建设、渗漏液处
理站改造及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》
已完成编制，县发改局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给
予批复；
4.截至 10 月 25 日，渗漏液处理站整机设备和
废水在线监测系统正常运行；
5.编制完成《金平县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于 2020 年 7 月 15

日完成备案。

已完成
□达到序时进度
□未达序时进度
□尚未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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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金平县城市生活
垃圾填埋场环境
风险隐患突出，自
运行至今未开展
竣工环保验收。

1.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日常运营管理，2020 年 6 月

15 日前完成垃圾处理场第一台损坏土工膜修复工程。

2.2020 年 8 月 15 日前完成渗漏液处理站整机设备、在线监

测设备、控制系统安装，2020 年 8 月 20 日前完成调试确保

渗滤液处理站和在线监控系统正常运行，收集整理垃圾填埋

场竣工验收资料，编制验收报告，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完

成竣工环保验收。

进展情况：1.县住建局已于 2019 年 11 月 25

日委托云南联首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开展

环评竣工验收工作，截至 7 月，已编制完成《金

平县垃圾填埋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于

2020 年 7 月 15 日完成备案；

2.已完成垃圾填埋场破损土工膜修复（约 4800

㎡）工作。

3.完成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调查资料编制，于

2020 年 11 月 8 日召开环境保护竣工验收会，

并通过专家技术审查，2020 年 11 月 9 日在环

评互联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至 2020 年 12 月 4

日，公示结束后将验收材料报生态环境保护部

门备案。

□已完成
达到序时进度
□未达序时进度
□尚未启动

3
县城市集中式饮
用水水源地环境
安全隐患突出。

（一）县水务局：1.2020年 3 月 25 日前编制完成《马鹿塘
水库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，并上报红河州水利局组织审查；
2020 年 4 月 10 日前，积极配合州水利局开展审查工作；2020
年 4 月 30 日前，监督和协助编制单位完成《报告》修改工
作；2020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取水许可证手续审批。
2.2020 年 4 月 20 日前编制完成《白马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
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，并上报红河州水利局组织审查；2020

年 4 月 30 日前，积极配合州水利局开展审查工作；2020 年
5 月 20 日前，监督和协助编制单位完成《报告》修改工作，
2020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取水许可证手续审批。
3.按照《金平县白马河饮用水源地水污染防治项目设计报
告》和审查意见，加快实施白马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口

进展情况：1.《马鹿塘水库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
和《白马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资源论证报告
书》已通过专家技术审查，并办理完成取水许
可证审批手续；
2.落实资金 240 万元，主要用于白马河水源地
整治工作，项目工程完成 5立方米取水池 1个，
铺设上移输水管道 5.477 公里，取水口隔离网
约 100 米，设立标识标牌 10 块，2020 年 10

月 18 日由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对项目进行验
收；
3.金平永益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城市供水经营
权已收回，交由金平县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

□已完成
达到序时进度
□未达序时进度
□尚未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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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移工作，架设取水管道 4.5 公里，完成取水管道、取水口
工程建设和水源地相应标识和标牌的制定和设立工作，提高
饮用水源水质，降低水质安全隐患风险，在 2020 年 7 月 31

日前完成建设。
4.县水务局牵头，会同县住建局、县教体局、县卫健局、金
河镇人民政府等，研究起草关于依法整治金平县城区非法取
水的公告，于 2020 年 9月 30日前报县政府审定后公布执行，
在 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取缔城区自取水用户。
（二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1.2020 年 5 月 15 日前收回金平永益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城市
供水经营权。将城市集中供水经营权移交县城市投资开发有
限公司，运营人员聘用金平永益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人员，不
足人员另行招聘补充。
2.加快马鞍山供水厂运营进度，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正式启
用马鞍山水厂，于 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供水管网整改
工作并取缔白沙冲取水点。
3.加快县城供水管网完善工程项目前期工作，一是积极争取
中央新增预算投资，二是结合金平县城镇供水工程申报 2020

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，多渠道筹集项目建设资金。目前，
县城供水管网完善工程项目已完成项目可研报告，估算投资
5006 万元，项目资金到位后，及时开工建设城区供水管网完
善工程，同步修复改造金平县第二供水厂作为城区供水备用
水厂。
4.加强经费投入保障，预计投入经费 6206 万元,其中收回水
厂经营权 1200 万元（具体金额以双方商谈为准），供水管网
改造和启用金平县第二供水厂投入 5006 万元。

进行管理；
4.马鞍山供水厂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启用供
水；
5.白沙冲自取水点取缔工作在有序开展中，于
2020 年 8 月 11 日发布《金平县人民政府关于
开展金平县城区非法取水专项整治行动的通
告》，整治县城区自来水供水覆盖范围内的非
法取水行为，2020 年 11 月 23 日组织召开城
区非法自取水问题整改工作联席会议，加快推
进取缔非法自取水。
6.《金平县城镇供水工程》申请专债资金 4800

万元已到位，白沙冲水源点覆盖片区管网改造
已动工建设，目前完成白沙冲片区(金福苑小
区、泰宏医院、金达宾馆、国税局等)、金平
博爱医院、高级中学、凯景大酒店、金平二小、
地棚村、金平三小、八一中学等自取水片区管
网铺设，累计新建管道 DN200PE 管道 1472m，
DN160PE 管道 4656m，将有序推进并网供水，
计划在 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全部整改完成。
存在问题：一是城区非法自取水属历史遗留问
题，需积极稳妥推进。二是县城供水管网完善
工程体量大，受气候影响，致使管网完善工程
进展缓慢，需加快改造进度。


